
臺中榮民總醫院專案人員徵才公告 

徵才單位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醫學中心 

職 稱 專案藝術治療師 

名 額 正取 1 人 (得依需要列備取數名，儲備期限6個月) 

收件期間 即日起至民國114年2月7日(五)止 

資格條件 

1.國內外藝術治療碩士畢業。 

2.具醫療相關工作背景尤佳。 

3.具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專業認證會員資格為佳。 

工作項目

與任務 

【工作項目】： 

1. 運用藝術治療協助住院兒癌病童及家屬之心理情緒及疾病適應。 

2. 支持與陪伴生命末期病童及家屬，視需求進行相關生命歷程統整、失落

悲傷輔導與治療。 

3. 相關工作紀錄、報告撰寫。 

4. 視團隊需求參與個案相關會議。 

5. 視單位需求提供藝術治療在職教育及藝術治療相關業務介紹。 

6. 視單位需求協助病房活動。 

7. 依個案之最佳利益與團隊討論共同照護之方向。 

【工作要求】：  

1.每月工作報表提供。 

2.每年提供工作成果報告。 

3.視所屬單位性質與需求，治療師須參與相關之繼續教育課程。 

4.配合醫院防疫政策。 

工作地點 臺中榮民總醫院兒童保護病房、兒童加護病房 

口試地點 
本院婦幼大樓四樓兒童醫學中心圖書室 

請攜身份證正本應考。口試開始後，逾10分鐘(含)不得進入考場。 

甄試項目 
1.資歷審查(含工作資歷及成果) (50%) 

2.口試(50%) 

甄試時程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2月7日(五)截止收件（郵戳為憑） 

2.口試日期：另行通知。 

檢附文件

1.請檢附履歷及自傳(附照片)、最高學歷證明影本及相關專業資格證明影

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過去實務工作詳細履歷（以上資料恕不退件）。

以上資料請以掛號郵寄 40705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 社會

工作室張凱筑社工師收（信封上請註明”應徵專案兒童病房藝術治療師”）



及 

聯絡方式 

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2.經審查資格條件或與本院需求不符者，恕不通知或退件。 

3.報名人員應檢附之資料，如有闕漏，請依通知之期限內補正，如有刻意

隱瞞情形，納入甄選評比考量。 

4.請務必留下可聯絡到的電話或手機及 E-MAIL。 

5.聯 絡 人：張凱筑社工師 

  聯絡電話：04-23592525轉2945 

  郵寄地址：40705臺中市臺灣大道四段1650號社會工作室 

備 註 

【工作時間及薪資】： 

1.每週 4至 5次，每次至少 4小時(薪資:1,500元/4小時)。工作時數包含媒

材準備、作品整理、團隊溝通及紀錄撰寫等工作內容。 

2.配合醫療團隊查房、會議、教學等，彈性調整工作時間。 

3.相關媒材經費另予補貼。 

4.到職時間:114年 4月起 

 

 


